
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暂行规定 

教成〔1990〕023 号  1990年 12 月 24日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对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的管理，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非学历教育包括大学后继续教育和其他各类培训、进

修、辅导（不含以获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为目的的自学辅导）等。 

  《专业证书》教育按照国家教委、人事部的有关规定实施管理，不在本规定

的适用范围内。 

  第三条  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适

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要端正办学思想，重视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保证

办学质量。 

  第四条  学校在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学历教育事业计划的前提下方可举办

非学历教育；举办非学历教育必须提供能保证教学质量、与规模相适应的物力、

人力投入。 

  第五条  非学历教育的学习方式可以是脱产的，也可以是业余的。脱产学

习的学习时间不得超过一年，业余学习的学习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半。 

  非学历教育不得与学历教育混淆、衔接。 

  第六条  学校面向社会举办非学历教育招收学员的范围一般不得超出学校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所属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的招生范围由计

划单列市和所在省、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协商确定。 

  学校接受部委委托，可举办面向委托部委主管系统的非学历教育。 



  第七条  学校举办面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学员的非学历教育，

脱产学习在半年以上、业余学习在一年以上的，应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方可招生；脱产学习在半年以下、业余学习在一

年以下的，应向上述部门备案。 

  计划单列市所属学校向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门履行申报或备案手续，同时

抄报所在省、自治区。 

  第八条  国务院部委安排所属学校或委托其他学校面向本系统举办非学历

教育，由部委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以函授方式施教的，批准文件须抄报招收学员

所涉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学校申请举办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面向社会招生的非学历教育，申报材料

应经学校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国家教委

批准后，方可招生。 

  申报材料和备案材料均应包括办学形式，招收学员的区域、对象，学习期限，

教学计划，使用教材，师资投入，可提供的教学设施和用房，招生人数，收费标

准等。 

  第九条  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备案并出具证明后，

应按国务院发布的《广告管理条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广告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以及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办学招生广告审

批权限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发布招生简章。 

  第十条  学校的非学历教育工作由学校成人教育部门或专门机构统一归口

管理。二级学院、系、处以及学校其他机构不得以各自的名义自行举办或与外单

位合办非学历教育。 



  第十一条  学员完成学业，考核及格，由学校成人教育机构（没有成立成

人教育管理机构的，则由学校教务处）发给结业证明。结业证明颁发情况应建立

专门档案。 

  结业证明应注明以下内容： 

  学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学习起止年月； 

  修学的性质（如培训班、进修班）、形式（如脱产、业余、函授）； 

  修学课程的名称和考核成绩； 

  学校成人教育机构（或教务处）印章； 

  发证时间及编号。 

  非学历教育不得颁发毕业证书、结业证书、肄业证书等易和学历教育相混淆

的证书或文凭。 

  第十二条  非学历教育的收费标准及经费使用办法，按国家及学校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普通高校之间，或普通高校与其他学校、社会力量合作举办非

学历教育，应以一方为主；为主一方对办学全面负责，并颁发结业证明。合作办

学如以普通高校为主，应按本《规定》执行；如以普通高校之外的学校或社会力

量为主，则按有关规定或社会力量办学的规定管理。 

  第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对普

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的指导和管理，国务院有关部委教育部门应协助地方

做好对所属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的指导和管理工作。 

  一、要鼓励和支持学校适应社会需求按照本规定举办非学历教育，注意加强

对各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的统筹和协调。 



  二、要根据适应社会需求，办学力量的投入能保证教育质量，收费合理，规

模适度诸项因素认真审批办学的申报材料和备案材料。 

  三、检查和监督学校非学历教育办学的投入和教学质量。 

  第十五条  学校如违反本规定举办非学历教育，根据本规定确定的管理体

制和权限，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以下原则严肃处理： 

  一、未经备案或批准，擅自发布招生简章的，责令其在相同范围内公开声明

废止，已招生的应停办并退还所收费用。 

  二、对教学条件不具备或办学力量投入不足，质量不能保证的，责令学校限

期整顿或停止办学并退还所收费用。 

  对弄虚作假，蒙骗学员，借办学之名营私牟利的，要责令学校立即停止办学，

退还所收学费并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第十六条  学校对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处理及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可参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复议。 

  第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教育行

政部门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本部门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的解释权属国家教育委员会。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